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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兖矿能源”“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能源”）的控股子公司山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山能财司”)拟与兖矿能源控股子公司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兖矿财司”)进行吸收合并（“拟进行交易”），拟进行交易完成后，兖矿财司注销，山能财司存续（“新山能财司”）,并承继兖矿财司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
· 拟进行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拟进行交易实施尚需取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bookmark: _Hlk111982656]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情况：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山东能源临时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人民币286,956.48万元。
· 拟进行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拟进行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根据《中国银保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银保监会令2020年第6号）关于“一家企业集团只能设立一家财务公司”的监管规定,兖矿财司与山能财司需要进行整合。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兖矿集团财务公司与山东能源财务公司合并重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山能财司吸收合并兖矿财司，交易完成后兖矿财司注销，其资产、负债、业务以及人员全部由新山能财司依法承继。
（二）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山东能源临时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人民币286,956.48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21%。
二、相关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山东能源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公布之日，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54.92%股份。依据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定，山东能源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山能财司是山东能源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山能财司的董事长李士鹏兼任本公司监事，依据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定，山能财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二）山能财司的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111986658]山能财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00008978789X0，成立于2013年12月30日，住所为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0777号山东能源大厦10层，法定代表人李士鹏，注册资本人民币30亿元，主要从事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等业务，控股股东为山东能源，其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
	66.67%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10%

	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6.67%

	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
	6.67%

	山东东岳能源有限公司
	1
	3.33%

	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
	3.33%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
	3.33%

	合计
	30
	100%


[bookmark: _Hlk111984338]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2）第316070号），山能财司的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1-6月份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3.5
	5.8
	6.94

	利润总额
	0.35
	3.77
	4.03

	净利润
	0.26
	2.84
	3.00

	项目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36.35
	313.92
	195.84

	负债总额
	191.29
	267.60
	150.51

	净资产
	45.06
	46.31
	45.33


截至目前，山能财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其它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导致或可能终止之情形。山能财司的股权不存在被抵押、质押、查封或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或争议。
（三）兖矿财司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112315439]兖矿财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000562509626T，成立于2010年9月13日，住所为济宁市邹城市凫山南路329号，法定代表人张宝才，注册资本人民币40亿元，主要从事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等业务，控股股东为兖矿能源，其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亿元）
	出资比例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
	95%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
	5%

	合计
	40
	100%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2）第316071号），兖矿财司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1-6月份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4.86
	8.38
	5.95

	利润总额
	2.70
	4.48
	2.73

	净利润
	2.02
	3.36
	2.04

	项目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15.30
	436.02
	255.25

	负债总额
	356.25
	379.00
	221.72

	净资产
	59.05
	57.02
	33.54


截至目前，兖矿财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其它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导致或可能终止之情形。兖矿财司的股权不存在被抵押、质押、查封或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或争议。
三、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正在就交易协议的条款细节进行协商，尚未签署交易协议。公司就拟进行交易所拟定的主要方案如下：
（一）交易双方：兖矿财司与山能财司。
（二）合并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
（三）合并方案
1．兖矿财司与山能财司双方实施合并，合并完成后，兖矿财司解散并注销，山能财司存续，双方互不支付任何对价。
2．兖矿财司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山能财司承继。
3.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22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对山能财司和兖矿财司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山能财司100%权益价值为464,183.10万元，评估增值13,626.84万元，增值率3.02%；兖矿财司100%权益价值为609,128.82万元，评估增值18,665.58万元，增值率为3.16%。
以上述评估结果为依据，拟进行交易完成后，新山能财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3.92%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31.67%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33%

	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8%

	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88%

	山东东岳能源有限公司
	1.44%

	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44%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4%

	合计
	100%


4．兖矿财司与山能财司双方合并完成后，实行统一品牌、统一运营。
（四）过渡期损益
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山能财司享有和承担。
（五）交易生效条件
1.吸收合并双方股东会均已同意本次交易。
2.取得兖矿能源股东大会的批准。
3.取得国资监管部门的批准。
4.取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bookmark: _Hlk112315104][bookmark: _Hlk80814976]（一）落实监管规则，依法合规经营。根据《中国银保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银保监会令2020年第6号）关于“一家企业集团只能设立一家财务公司”的监管规定，公司作为兖矿财司股东，需切实履行财务公司整合职责，依法依规开展财务公司整合。
（二）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新山能财司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未来投资、融资及担保业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对成员单位的服务水平得到增强，其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兖矿能源作为新山能财司的控股股东，将享受山能财司盈利能力提升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保持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
（三）本次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项目的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拟进行交易已经公司2022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共10人，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批准本次交易，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交易双方最终确认交易条款细节、签订交易文件，并需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及独立董事委员会发表的意见
公司4名独立董事于2022年8月25日同意将《关于兖矿集团财务公司与山东能源财务公司合并重组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审议。
独立董事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兖矿财司与山能财司合并重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定价原则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认可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选择恰当、合理，符合本次评估的目的所需，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合理。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
4.同意实施本次合并重组关联交易、同意该项议案。
5.公司关联董事就该事项有关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依据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定，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委员会。独立董事委员会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兖矿集团财务公司与山东能源财务公司合并重组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地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2.兖矿财司与山能财司拟进行的合并重组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定价原则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
3.建议公司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合并重组事项。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公司与山东能源过去12个月内累计发生，未经股东大会审批的临时性关联交易6次，涉及金额共计人民币286,956.48万元，约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21%。
（一）经公司2021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审议，批准公司与山东能源以现金方式同比例向兖矿财司增资，
兖矿能源出资人民币191,149.50万元，山东能源出资人民币10,060.50万元。
（二）经公司2021年9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讨论审议，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端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595.98万元价格，公开竞拍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附属公司——兖矿东华榆林物流有限公司62%股权。
（三）经公司2022年6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审议，批准公司以人民币2.87元/股的价格出资人民币8.61亿元，对山东能源大厦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公司持有其75%股权，山东能源持有其25%股权。
（四）经公司2021年度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讨论审议，批准公司接受山东能源权属公司劳务，以及放弃与山东能源共同投资公司的优先认缴权等事项，共涉及人民币9,111万元。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bookmark: _Hlk83478376]（二）独立董事关于兖矿财司与山能财司合并重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及独立董事委员会的意见
（三）《兖矿财司审计报告》
（四）《山能财司审计报告》
（五）《兖矿财司评估报告》
（六）《山能财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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